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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
关于组织参加银川市教育局考核认定新一轮
第六批骨干教师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根据《银川市教育局关于考核认定新一轮第六批骨干教师的

通知》（银教办发〔2025〕1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组

织相关教师参加此次考核认定工作。为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认定范围

1.已被认定为县级骨干教师满一年且考核合格的；

2.国家公（免）费师范生任教满十年的；

3.经银川市梯级名师培养计划工作室培养期满并考核合格

的；

4.经考核合格的自治区“塞上名师”工作室成员、“领航名

师”工作室成员中未被认定为市级骨干教师的；

5.参加银川市 2022 年“国培计划”中西部骨干项目培训，

并取得结业证书满两年的；

6.从其他地市调入银川市工作的且已被认定为原地市级骨

干教师并在聘期内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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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其他表现特别优秀、业绩特别突出的教师。

以上人员必须同时符合银川市骨干教师认定条件，所有工作

经历、取得证书等日期截止 2025 年 5 月 31 日。

二、考核认定条件、内容、程序

1.本次考核认定的条件、内容等有关要求严格依照《银川市

教育局关于考核认定新一轮第六批骨干教师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

和《关于银川市新一轮第六批骨干教师认定情况相关问题解读》

（附件 2）文件精神执行。申报所需相关文件、表册随本通知一

并下发。

2.申报采取逐级审核推荐的程序进行。凡符合条件的在职一

线教师，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愿景向所在学校（单位）

提出自荐申请，填写《银川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骨干教师申报表》

（附件 3）。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成立银川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

骨干教师考核认定推荐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审核拟推荐人员基本

信息，并对申报人员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民主测评，组织开展以课

堂教学竞赛或业绩述职或说课答辩的形式，对申报人员教学能力

进行考核，符合条件者上报教育体育局。县教育体育局根据认定

条件和单位推荐意见，广泛征求组织、纪检、公安等部门意见，

对拟推荐人选的师德师风和教育教学成果进行评审，公示无异议

后上报银川市教育局。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及上报时间

（一）申报教师个人须上报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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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银川市教育局关于考核认定新一轮第六批骨干教师的通

知》“四、申报材料要求”中“第 1-6 项、第 8-10 项”材料，

“第 7 项”材料由教育体育局提供。

2.以上所有材料按顺序装订，一人一个档案袋，封面注明教

师个人基本信息和资料袋内材料名称。

（二）学校需要上报的材料

1.《银川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骨干教师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

4）和银川市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申报推荐人选教学能力考核

情况一览表（附件 5）（纸质 1 份并加盖公章，同时上报电子版）。

要求：按照附件表样进行如实填报，不得改变表的格式和内容。

2.XX 学校关于银川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骨干教师申报推荐

人选的公示及公示结果，均需加盖学校公章。

（教师个人和学校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。如有提供虚假

材料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骨干教师考核认定资格，并按照程序

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）

（三）上报时间

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以学校为单位上报材料，不接受教师个

人上报。各小学（幼儿园）：6 月 18-19 日；各初、高中学校：

6 月 20 日。凡不按规定时间上报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要广泛宣传，认真摸排本校（园）在

本次认定范围的教师，鼓励教师积极申报，激发广大教师奋发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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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，促使教师不断提高自身

素质。

2.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本次考核认定

工作，工作中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规范程

序，严格把关，上报的所有材料须严格按照银川市教育局关于考

核认定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准备，认真审核原件并在复印件上签

字确认（原则上谁审核谁签字）。凡审核不符合认定条件者一律

不予向教育体育局推荐。考核认定推荐人选上报前，须在学校范

围内公示 5 天，公示期结束无异议后方可上报教育体育局。

3.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联 系 人：邢菊荣 张彩艳 景 香

联系电话：0951-8066882

邮 箱：240223556@qq.com

附件：1.银川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认定新一轮第六批骨干

教师的通知

2.关于银川市新一轮第六批骨干教师认定情况相关

问题解读

3.银川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骨干教师申报表

4.银川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骨干教师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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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银川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骨干教师申报拟推荐人选

教学能力考核情况一览表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5 年 6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